
三、承诺函 

 

致：安徽省政府采购中心 

 

1.我单位承诺，具备开展绩效评价资质，承诺能够及时提供足额的、能胜任绩

效评价业务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，每个委托项目提供的注册执业资格人员满足项

目工作需要。 

2.我单位承诺为本项目组建专门的项目组，项目组人员非经采购人许可，项目

不得中途更换选派人员。 

3.我单位承诺在框架协议签订后，采购人若发现弄虚作假情形、不符合响应承

诺要求的，一律解除框架协议。 

4.我单位承诺：选派人员要服从采购人的工作安排，认真履行职责，保质保量

完成约定的各项工作任务。选派人员严格遵守相关工作纪律，保守工作中涉及的

国家秘密及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，严禁私自与相关单位交换意见。严格遵守廉政

纪律，不得接受相关单位的宴请和馈赠。 

5.我单位承诺具备完善的业务质量控制制度、内部管理制度。 

6.我单位承诺：必须遵循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不得损害委托

人利益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，对出具的审查报告承担相应法

律责任。 

7．我单位承诺：近三年内没有发生违反“公平诚信”原则被相关行政主管部

门处罚和各类行政司法诉讼败诉及借用、挂靠他人资质等不良记录， 

 

 

 

 

 

 

供应商公章或电子签章：   安徽新安会计师事务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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